第十二章





在學校內進行或有學生參與的競選活動








第一部分：通則





第二部分：學生





第三部分：在學校內進行的競選活動





第四部分：制裁








*　　　　　*　　　　　*





第一部分︰通則





1.	候選人、校監、校長及教師考慮在其學校內進行競選活動，或邀請學生協助競選活動時，必須留意以下指引。





2.	對於學生參與競選活動，公眾人士，包括教育界人士，均表關注。學校當局任何人士運用本身職權，對由他們照顧或負責的就學年齡的青少年，施以不當的影響力，以招攬他們參與競選活動，均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00元及監禁七年〔《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第8條〕。





第二部分︰學生





3.	雖然為了推廣公民教育，應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事務，包括選舉，但是年紀太輕的學生則不宜參與選舉活動。無人看管的兒童會引起場面控制的問題，尤其是在人數眾多，或擠迫的環境下，對兒童本身或其他的人都可能發生危險。因此，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強烈勸諭接受學前教育及小學的學生不應參與競選活動。





4.	派發競選廣告是競選活動的一種。學校校監、校長或教師可能是某一候選人或某一個地方選區某一份候選人名單的支持者。雖然他們可選擇支持任何候選人或任何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但他們不應以接受學前教育、小學或中學的學生為渠道，以便分發或協助分發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競選廣告給學生家長。此外，他們亦不應指示學生要求其家長投選某一候選人或某一份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上述指引亦適用於本身任職校監、校長或教師的候選人。本指引是基於上述第2段的同一原則，亦可避免產生學校當局似有對由他們照顧或負責的兒童施以不當影響的錯覺。





5.	選管會採納了教育署署長發予所有學校的輔導性質通告，就這方面提供指引，並強調以下各點 :-





(a)	學生參與選舉活動，必須純屬自願性質；





(b)	必須事先向一名家長或監護人取得書面許可；





(c)	在任何情況下，不應要求接受學前教育及小學的學生參加這類活動；





(d)	不應擾亂學生的教育，及在任何情況下不應因讓學生參加這類活動而妨礙正常上課；以及





(e)	在任何情況下，不應要求學生到有任何危險的地方參加活動，包括因交通而產生危險的地方。





6.	參與拉票活動的學生，應留意其學校本身的校規，尤其是有關穿著校服參與該等活動的校規。





7.	然而，選管會認為根據法律，年滿十八歲的學生已可為他們自己的行為負責和就有關選舉的事情作出決定。





第三部分︰在學校內進行的競選活動





8.	在選舉期間，校監、校長或教師可能會邀請候選人或因應候選人的要求在校內為學生舉辦專題講座，以達公民教育的目的。該講座的主題或許直接涉及某一選舉。無論如何，候選人出席發表演說，其講詞的文本可能會派發給學生傳閱並帶回家中給他們的家長，這往往會對這候選人或其所屬的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有推廣和宣傳之效。因此，這類活動應被視為他的競選活動〔並請參閱上文第4 段〕。





9.	根據公平及平等對待候選人的原則，選管會呼籲所有校監、校長及教師給予同一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所有候選人和同一地方選區的所有候選人名單，進行競選活動的平等機會。校方如果決定容許某候選人或某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在校內進行競選活動，應知會並給予相同的機會與同一選區或選舉界別的其他候選人或同一地方選區的其他候選人名單。這樣，任何候選人才不會因獲提供或得到不公平的利益而在競選活動中較其他候選人佔到優勢。有關候選人和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身分、地址及聯絡電話的資料，可致電選舉事務處索取(電話號碼：          )。





第四部分：制裁





10.	若選管會獲悉任何候選人或學校或人士違反本章所列的指示，可發表公開聲明提出公開嚴厲譴責或譴責，並公布該候選人、學校及有關人等的姓名，及可能將個案轉介予教育署。因此，候選人應將上述指引知會為其提供協助的有關學校當局或人士。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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